表4(學生實習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實習機構申請實習合作基本表暨評估表
預估實習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寒假/□暑期/□學期/□學年/□海外)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地址：                        
實習地點：□同公司地址□其他地址：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機會來源
	□廠商申請 □         老師推介 □        學生申請 □其它       

	公司概況
	

	實習工作條件
	

	實習科系
	
	實習工作項目
	

	提供實習名額
	

	薪資/各項福利
	□有補助(請勾選)
  1.薪資
     □月薪：       元  □時薪：       元  
     □日薪：       元
  2.□津貼(例如交通費、車馬費)：_________元
  3.□獎助金：＿＿＿元
  4.□其它福利(請說明項目與金額)：_________
□無補助

	保險提供
	□勞保/勞退□健保□意外險
□其它
	提供膳宿
	□供膳 □供宿
□否，自理

	上班時間
	每週    時
	加班費
	□有  □無

	實習申請人
	□           老師推介    □機構申請
□           學生申請    □其他

	二、實習機構及實習內容評估: (本部分由實習生所屬學系填寫)

	(一)實習機構是否符合下列條件

	□境內實習機構
	□依教育部規定，已至「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核該實習機構是否「違反勞動相關法令」及「涉及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紀錄。

□已確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2條第1至3項」規定(請查閱末頁摘錄規定)。


	□境外實習機構
	□已確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2條第4項」規定(請查閱末頁摘錄規定)。

	(二)實地評估項目
	極佳5分、佳4分、可3分、不佳2分、極不佳1分

	派員現場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現場評估人員
	

	實習環境與權益
	□5----□4----□3----□2----□1

	實習場所安全性
	□5----□4----□3----□2----□1

	實習內容專業性
	□5----□4----□3----□2----□1

	職務負荷適宜度
	□5----□4----□3----□2----□1

	機構配合度
	□5----□4----□3----□2----□1

	整體總評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公司/實習
場所照片
	
	

	評估人員核章
	

	系主任核章
	

	系(所)學生實習
委員會通過
	□是，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會議
□否，未通過原因                  


說明：
1.新開發之實習機構請務必親自到場進行實地訪查並評估工作之適合性，並附上公司/實習場所照片，以作為實地訪查之佐證資料。
2.如違反勞動法令者為分公司或分店而其裁罰對象為總公司情形，學校欲與其他未違反法令之分公司或分店合作時，可由實習機構簽訂切結書，證明其無違反法規之事實，學校才可與之合作，後續應另行通知擬前往該分公司或分店之學生，並請其完成同意前往實習切結書之簽署。
3.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並與本系簽訂校外實習合約者，始能成為本系之實習合作單位。
法規名稱：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2條
修正日期：民國 114年06月23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增訂第 6-2條，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6-2 條

1.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2.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未符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條件者，必要時，應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教學醫院提供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違反事項之改善情形後，得作為合作機構。
3.第一項第七款所定實習合作機構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應由學校至實習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估認定。
4.境外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